紀律委員會
二零零六年截至十一月三十日為止，本會共收到四十七宗紀律個案，當中四十二宗為正式投訴而五宗由公會主動展開調查。個案的進展和結果可參閱下表：
	進展/結果
	個案數目

	不成立
	二十五

	訓戒或建議
	四

	呈交大律師紀律審裁組
	二

	仍在調查
	十六


二零零四年及二零零五年各有四宗及十五宗未完成的案件。該十九宗個案的進展和結果如下：
	進展/結果
	個案數目

	不成立
	十 (來自二零零五年) (其中兩宗投訴於二零零五年底完成調查，未趕及於去年年報中提及)

一 (來自二零零四年)

	訓戒或建議
	一(來自二零零五年)

一(來自二零零四年)

	呈交大律師紀律審裁組
	四(來自二零零五年)
一(來自二零零四年)

	仍在調查
	一(來自二零零四年)


除了從二零零五年累積下來的七宗大律師紀律審裁組(「審裁組」)案件，二零零六年另有七宗案件呈交予審裁組處理。
二零零六年有三宗審裁組案件審結。此外，公會撤銷了另外兩宗案件。
現時正在進行中的審裁組案件共有九宗。(一宗來自二零零一年的投訴；一宗來自二零零三年；兩宗來自二零零四年；四宗來自二零零五年及一宗來自二零零六年。)
若基於以上數據便就執業大律師的操守水平作定論，則結果將會是錯誤的。要假設所有違反行為守則的不當行為均被呈報給公會執委會，也未免太危險。反之，公會執委會收到的投訴，不管這些投訴是否涉及行為守則，當中為數不少可被視為沒有理據的。儘管如此，我們仍根據規則調查每一宗投訴。
紀律委員會成員的付出是恆久不斷的。調查需要花費大量時間，這些付出沒有報酬，但從宏大的角度來看，卻回報甚豐。無論如何，公會所有會員都應感激委員會內的各位成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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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志光大律師
楊家雄大律師
沈偉民大律師
唐正善大律師
林定國大律師
吳港發大律師
陳慶輝大律師
施善正大律師
陳靜芬大律師
Glenys Newall大律師 (至二零零六年三月)

羅麗萍大律師 

金貝理大律師
紀律委員會主席

郭兆銘資深大律師
二零零六年十二月四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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